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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30-3 線延伸段自強路道路新闢拓寬改善工程」 

第二次公聽會會議紀錄 

壹、事由： 

說明「宜 30-3 線延伸段自強路道路新闢拓寬改善工程」興辦

事業概況、展示相關圖籍及說明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

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之意見。 

貳、日期：109 年 3 月 6 日(星期五) 9 時 30 分 

參、地點：宜蘭縣冬山鄉公所 3樓第 3會議室 

肆、主持人及紀錄人： 

    交通處黃處長志良(翁鄭科長啟志代理)  紀錄：梅技士家華 

伍、出席單位及人員：詳見簽到簿 

陸、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詳見簽到簿 

柒、興辦事業計畫概況： 

一、計畫範圍及目的: 

(一)本工程經交通部公路總局核定納入「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

畫(公路系統)8 年(104-111)計畫」執行，配合建設全島便捷交通

網之整合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系統的構想，並配合重大經貿開發

地區建設計畫之聯外道路系統，中央政府協助地方建構完善路

網、改善區域產業運輸效能，藉由瓶頸路段的改善、高快路網的

延伸、交流道聯絡道系統的銜接縮短行車時間及距離，提升公路

運輸能量與服務品質，以達到節能減碳的目標。 

(二)本工程位於宜蘭縣冬山鄉東城村、大興村境內，路線西起國道 5

號側車道，東至龍德工業區界止，計畫長度 495 公尺，計畫寬度

15 公尺，目的改善自強路瓶頸路段，辦理道路新闢及拓寬工程，

期完整銜接省道台 2線及國道 5號側車道，健全地區東西向路網

功能，疏導車流，並提升道路服務品質。 

二、計畫內容: 

「宜 30-3 線延伸段自強路道路新闢拓寬改善工程」路線西起國道 5號

側車道，東至龍德工業區界，計畫長度 495 公尺，計畫寬度 15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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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斷面規劃設計雙向各兩車道(1 快車道 1機慢車道)，全斷面共計 4

車道，採快車及機慢車分流，道路兩側配置設施帶，設置側溝、路燈

及管線設備等。 

三、用地概況: 

本案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第五點勘選用地屬非都市土地

範圍者，應載明事項，併入興辦事業概況內於公聽會上適當地點揭示

及說明，並向與會人士及土地所有權人說明(詳見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

業表)。 

捌、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 

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及必要性，併同評估分析報告內容已揭示於公聽會

現場，並向與會人士及土地所有權人說明 (詳見評估分析報告)。 

玖、第一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

見之回應與處理情形： 

一、張議員秋明： 

(一)有關本道路工程施作，土地之價格依市價補償，應調查清楚，其

中建地價格亦應合理補償予土地所有權人。 

(二)本工程因道路開闢，從土地中間穿越致部分土地畸零不整不利使

用，如何申請一併徵收。 

(三)農民原有農保資格，土地被徵收後是否影響其農保權益。 

(四)道路工程施工時福興東路與自強路十字路口交會處須注意並設置

紅綠燈，且時間應管控得宜。另高速公路旁雙側需設迴轉車道，

方便居民進出，避免危險情事發生。 

回應與處理情形：  

(一)有關土地之價格將依法評定徵收當期市價給予合理補償。 

(二)如徵收土地致剩餘土地畸零不整，不利使用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8

條規定申請一併徵收。 

(三)關於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農地被徵收繼續加保作業要點第 4 點

規定續保期間如下：1.農地被徵收者，自徵收公告期滿第 16 日起

算，至屆滿 3 年止。2.與需地機關協議價購尚未徵收者，自完成

土地產權移轉登記日起算，至屆滿 3年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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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道路工程已規劃設計於國道 5號側車道施設迴轉道，以管理行

車動線，便利居民出入，自強路屆時號誌時相將依實際車流調整，

原則上在不影響主線縣道 191 線下時相盡可能一致。 

 二、邱議員素梅： 

有關農地價格，現以市價補償，應訂定合理補償價格，不要讓辛苦

耕種農民損失太多，另工程施作部分張議員已充分表達相關寶貴意

見，請工程施作單位參考。 

     回應與處理情形： 

有關土地之補償價格依「土地徵收條例」及「土地徵收補償市價

查估辦法」等相關規定，將評定徵收當期市價給予合理補償。 

三、楊議員弘旻： 

針對民眾所提意見，請縣府儘量為人民爭取合理權益，包括埋設

水電管線、留設通行出入口等。鄉親如有任何問題可洽詢本人服

務處協助辦理。 

     回應與處理情形：  

(一)本道路開闢計畫經多次會勘並向中央爭取生活圈計畫補助款，縣

府亦配合編列配合款，請大家支持本工程道路開闢。另本工程預

計明年 2月間召開第二次公聽會，屆時所提意見於第二次公聽會

中將再明確回應。 

(二)民生管線等相關議題，電力部分經電力公司表示將配合施作電力

工程，農田排水仍維持原有灌排系統功能，至於自來水公司及中

華電信公司則表示暫時無管線新設需求，既有管線配合遷移。本

府就管線設置已與管線單位多次協調，實際需求部分仍由管線單

位提出，就縣府立場開闢道路時亦希望管線設施埋設完成，避免

日後再次管線埋設挖掘造成不便，感謝所提意見，將再與自來水

公司及中華電信公司等相關單位溝通協調。 

四、大興村張村長惠珍： 

(一)道路建設對社區發展及交通安全有所保障，希望政府對於補償價

格能確實考量，周邊鄰近土地 2、3年前有買賣案例請納入參考訪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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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來水、電力、電信等相關設施請考量民眾需求，以達便民措施。 

     回應與處理情形： 

(一)有關土地價格將依徵收當期市價合理補償。 

(二)民生管線等相關議題，電力部分經電力公司表示將配合施作電力

工程，農田排水仍維持原有灌排系統功能，至於自來水公司及中

華電信公司則表示暫時無管線新設需求，既有管線配合遷移。本

府就管線設置已與管線單位多次協調，實際需求部分仍由管線單

位提出，就縣府立場開闢道路時亦希望管線設施埋設完成，避免

日後再次管線埋設挖掘造成不便。 

五、大興社區發展協會邱理事長長欽： 

土地依市價補償，因目前本區土地鮮少買賣交易案例，香城段

204 地號土地有買賣交易，請參考實際交易金額。 

回應與處理情形： 

有關土地價格係以徵收當期市價補償，並蒐集近期相同或鄰近

地段買賣交易案例參考，本府預計於第二次公聽會後召開協議

價購會議，屆時一併將土地地價及地上物查估價格通知各所有

權人，期能達成協議價購。 

六、李春樹君： 

(一)本案道路工程為何從本人土地劃設經過，幾乎全部被徵收，權

利受損。 

(二)香城段 555 地號土地為本人所有，89 年以前取得屬老農資格，

而同段 556 地號土地原為兄弟所有，因故於 91 年往生，由姪子

繼承取得，該筆土地於 89 年後始取得非屬老農資格，上開 2筆

土地合計面積約 3分半，原可合併申請蓋農舍，現今香城段 555

地號如被徵收後土地剩餘 199m2，未來 556 地號土地如想起造農

舍，而面積未達 2分半，後續該如何處理。 

回應與處理情形： 

(一)本案無先預設路廊由何處經過，係經審慎評估及勘查相關位

置，利用農地田埂及地籍分布作為定線依據，避免從田埂兩側

穿越，進而影響兩側農田，以降低用地筆數減少畸零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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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土地被徵收造成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

之使用情形者，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8條規定申請一併徵收。 

(二)有關申請興建農舍，依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4 條規定，本

條例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修正施行前取得之農業用

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準用前條規定申請興建農舍：1.依

法被徵收之農業用地及依法為得徵收之土地。2.經土地所有權

人自願以協議價購方式讓售與需地機關。前項土地所有權人申

請興建農舍，以自完成徵收所有權登記後三十日起或完成讓售

移轉登記之日起三年內，於同一直轄市、縣（市）內取得農業

用地並提出申請者為限，其申請面積並不得超過原被徵收或讓

售土地之面積。故香城段 555 地號土地自完成徵收所有權登記

後三十日起或完成讓售移轉登記之日起三年內，於同一直轄

市、縣（市）內取得農業用地並提出申請者為限，其申請面積

並不得超過原被徵收或讓售土地之面積。 

(三)至於香城段 556 地號土地，非屬本工程用地範圍，係 91 年繼承

取得，面積仍須達 0.25 公頃始可興建農舍。李先生有進一步了

解需求，亦得逕洽本府農業處提供咨詢服務 

七、謝政廷君： 

(一)請問香城段 410-1 地號土地上的空地原預計蓋房屋，但未興建，

徵收時如何補償地價。 

(二)本道路工程開闢時請考量埋設自來水管線。 

回應與處理情形： 

(一)香城段 410-1 地號土地查屬農地非建地，補償時仍以徵收當期

農地價格查估補償，至於土地改良物(水泥地)將依「宜蘭縣興

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所訂標準查估補償。 

(二)民生管線等相關議題，電力部分經電力公司表示將配合施作電

力工程，農田排水仍維持原有灌排系統功能，至於自來水公司

及中華電信公司則表示暫時無管線新設需求，既有管線配合遷

移。本府就管線設置已與管線單位多次協調，實際需求部分仍

由管線單位提出，就縣府立場開闢道路時亦希望管線設施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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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避免日後再次管線埋設挖掘造成不便，感謝所提意見，

將再與自來水公司及中華電信公司等相關單位溝通協調。 

     八、黃欣卉君： 

       請問土地上有種樹，如何補償。 

  回應與處理情形： 

將於召開第二次公聽會後，進行地上物查估作業，用地內種植樹

木，依「宜蘭縣政府辦理徵收土地農林作物補償費及遷移費查估

基準」辦理查估補償，並於協議價購會前將地上物查估價格清冊

通知所有權人，如有地上物漏估情事，可向本府申請複估，本府

將派員勘查。 

     九、謝德壽君： 

香城段 411 地號土地為本人蓋農舍，部分為香蕉園，本道路工程

開闢時請留設通行出入口，另香城段 410 地號土地為甲種建築用

地，於道路開闢時亦請留設通行出入口，不設置護欄。 

回應與處理情形： 

本工程應在不影響交通安全及服務功能通盤考量情形下，始能檢

討留設適當位置出入，道路工程開闢時如造成民眾不便或困擾，

可向工程施作單位反應。 

    十、張金花君：  

香城段 870 地號土地雖不在本次工程範圍用地內，但道路工程施

作時是否會將電力、排水及電信等基本設施一併作規劃埋設管線。 

回應與處理情形： 

有關電力部分經電力公司表示將配合施作電力工程，農田排水經

水利會表示仍維持原有灌排系統，至於自來水公司及中華電信公

司則表示暫時無管線需求，有關管線部分已與相關單位多次協

調，實際需求部分仍由管線單位提出，就縣府立場開闢道路時亦

希望管線設施埋設完成，避免日後再次挖掘管線造成不便，感謝

所提意見，將再與自來水公司及電信公司等相關單位溝通協調。 

拾、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應與處

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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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議員秋明： 

針對自來水管線設施部分，早期農田無道路，道路開闢後，興建

房屋日增，卻面臨無自來水可用，造成民眾不便，藉由本次道路

新闢拓寬之際，地方民意代表及地主期望一併將自來水管線設施

埋設完成。 

     回應與處理情形： 

   (一)有關管線設施部分，本府業於 109 年 2月 7日再次邀集各相關管

線單位至現場實地會勘，台電公司表示配合施作電力工程，水利

會表示農田排水仍維持原有灌排系統功能，中華電信公司表示日

後民眾申請電信可由其他路線架空引進辦理，自來水公司表示目

前無埋設管線需求，會(勘)後再行考量函復縣府，109 年 2月 18

自來水公司函復縣府說明，經評估無自來水管線設置需求。 

     (二)自來水管線設施部分，縣府於開闢或拓寬道路工程，對於民生管

線施設相當重視，雖然自來水公司以目前無需求為理由，未能配

合埋設管線，惟本道路工程開闢拓寬完成後，興建農舍及民生用

水需求日益增加，縣府將持續與自來水公司積極溝通協調，必要

時亦請各位議員協助促成自來水管線施設。 

     二、邱議員素梅： 

    自來水管線施設相當重要，何以開闢道路而未埋設管線設施，且

目前道路常有開挖補填情形，期道路工程施作時，一併將管線設

施埋設完成。 

     回應與處理情形： 

         自來水管線設施部分，縣府於開闢或拓寬道路工程，對於民生管

線施設相當重視，雖然自來水公司以目前無需求為理由，未能配

合埋設管線，惟本道路工程開闢拓寬完成後，興建農舍及民生用

水需求日益增加，縣府將持續與自來水公司積極溝通協調，必要

時亦請各位議員協助促成自來水管線施設。 

     三、李春樹君： 

本工程預計何時會徵收，如種植水稻，於何時開始不可種植或可

按照原本時程繼續種植另給予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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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與處理情形： 

本工程預計 109 年度完成用地取得作業，明年再行施工，土地上

如有種植水稻等農作改良物，109 年度應可依時程收成農作物。 

     四、謝政廷君： 

     (一)冬山鄉香城段 410-1 地號土地上有建物，請問廢棄建物之認定標

準，是否屋頂損毀即屬廢棄建物? 

     (二)自來水管線施設部分，福興路 41 號附近有幾戶無自來水可用，

目前使用地下水，經洽詢自來水公司可否施設自來水管線，該公

司表示目前政府有前瞻計畫和擴大生活圈計畫經費，請協助自來

水管線埋設。 

     (三)土地被徵收是否要繳納土地增值稅。 

     回應與處理情形： 

     (一) 香城段 410-1 地號土地地上建物，經現勘已無屋頂構造，認定

非屬完整建物，廢棄建物爰不依主體構造(建)物辦理查估補償，

另現有殘存之牆壁及設備，本府仍將依「宜蘭縣興辦公共工程建

築改良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規定，辦理查估補償。 

     (二)自來水管線設施部分，縣府於開闢或拓寬道路工程，對於民生管

線施設相當重視，雖然自來水公司以目前無需求為理由，未能配

合埋設管線，惟本道路工程開闢拓寬完成後，興建農舍及民生用

水需求日益增加，縣府將持續與自來水公司積極溝通協調，必要

時亦請各位議員鼎力協助促成自來水管線施設。 

     (三)有關土地增值稅部分，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42 條第 1項及第 3項

規定，被徵收之土地，免徵其土地增值稅及依法得徵收之私有土

地，土地所有權人自願按徵收補償地價售與需地機關者，準用第

一項之規定。本府預定於第二次公聽會後 3月下旬辦理地上物查

估作業，另擇期舉開協議價購會議，如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按協議

價格讓售予本府，依上開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至於土地買賣後

因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情形者，

得申請一併價購。倘未能達成協議價購者，基於工程需要，將依

土地徵收條例規定辦理用地取得作業，被徵收之土地亦免徵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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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稅，另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

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年內向本府申請

一併徵收。 

     五、徐月琴君： 

         本人所有香城段 408 地號土地面積為 0.2517 公頃，徵收後剩餘

土地面積為 0.2342 公頃，未達 0.25 公頃無法興建農舍，該如何

處理。 

     回應與處理情形： 

冬山鄉香城段 408 地號土地非 89 年 1月 28 日以前取得之農業用

地，故不適用「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4條規定，且被徵收

後剩餘土地面積未達 0.25 公頃，故依現行法令規定無法申請興建

農舍。 

    六、謝永同之媳婦： 

請問我公公(謝永同)以前向其哥哥(謝阿傑)買房地且付款，但

4、50 年代無法辦理過戶，有當時契約書及其印鑑證明等文件，

目前土地登記姓名仍為謝阿傑，該如何爭取權益。 

     回應與處理情形： 

本案未來協議價購或徵收土地，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8-1 條規定，

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之所有權人辦理公告及通知，至於房地已

付款而未過戶情事，因涉及私權爭執，請循司法途徑解決。 

    七、謝德壽君： 

本人所有香城段 411 地號土地於民國 90 幾年已蓋農舍，申請埋設

自來水設施管線未獲許可，95 年間本人及附近居民又再次申請，

自來水公司僅口頭告知，如有專款補助再行辦理，迄今仍未埋設

自來水管線，故農舍無法入住，希望這次開闢道路能協調幫忙爭

取埋設自來水管線。 

     回應與處理情形： 

         自來水管線設施部分，縣府於開闢或拓寬道路工程，對於民生管

線施設相當重視，雖然自來水公司以目前無需求為理由致未能配

合埋設管線，惟本道路工程開闢拓寬完成後，興建農舍及民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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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需求日益增加，本府將持續與自來水公司積極溝通協調，必要

時亦請各位議員協助促成自來水管線施設。 

     八、謝秀俊君： 

     (一)自來水等管線設施現在如不施設，以後道路開闢完成後再次挖掘

管線會造成民眾不便，且工程施作費用更高。 

     (二)大興村下游農田排水系統應考量納入本工程一併施作,否則下雨

就容易淹水，並請改善香城段 410 地號土地周邊排水系統。 

     回應與處理情形： 

     (一) 自來水管線設施部分，縣府於開闢或拓寬道路工程，對於民生

管線施設相當重視，雖然自來水公司以目前無需求為理由，未能

配合埋設管線，惟本道路工程開闢拓寬完成後，興建農舍及民生

用水需求日益增加，縣府將持續與自來水公司積極溝通協調，必

要時亦請各位議員協助促成自來水管線施設。 

     (二)本工程道路兩側側溝已規劃設計排水系統，至於大興村下游農田

排水系統及香城段410地號土地周邊排水系統未在本工程用地範

圍，屬宜蘭農田水利會權責，列入紀錄請該會另行處理。 

     九、張金花君： 

本工程擬徵收香城段 869 地號(毗鄰 870 地號)土地，造成土地畸

零地情形，該畸零地是否一併徵收。 

     回應與處理情形： 

         香城段869地號土地倘因本道路新闢拓寬工程徵收造成殘餘部分

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土地所有權人得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年內向本府申請

一併徵收，是否申請屬 869 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權益，毗鄰(香城

段 870 地號)非原土地所有權人，無法主張。 

拾壹、會議結論： 

感謝各位參與本次公聽會，本府後續將辦理土地查估作業，辦理

協議價購會前，將地上物查估價格清冊通知所有權人，於協議價

購會再行向土地所有權人說明相關補償費用事宜。 

拾貳、散會:11 時 00 分 


